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聊律党〔2019〕3 号

关于成立中共聊城市律师行业委员会党校的通知

各党支部、各律师事务所：

为进一步加强全市律师行业党建工作，打造学习型党组织和

高素质党员律师队伍，提高全市党员律师队伍整体素质，根据中

央和省市关于加强律师行业党建工作有关精神和要求，经行业党

委研究并报市司法局党组同意，决定成立中共聊城市律师行业委

员会党校。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机构称谓

称谓分为全称、简称两种形式。全称为：中国共产党聊城市

律师行业委员会党校，简称为：中共聊城市律师行业委员会党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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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职能定位

中共聊城市律师行业委员会党校是市律师行业党委教育培

训所辖党组织领导干部、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的政治学校，承担

着强化理论武装、加强理想信念教育的重要职责，肩负着加强党

性党风教育、传承党的优良传统作风的重要使命，是广大党员政

治理论教育的主渠道、党性锻炼的大熔炉、思想道德建设的主阵

地、岗位技能知识的大课堂。

三、组织管理

成立中共聊城市律师行业委员会党校组织机构，在市律师行

业党委领导下组织开展党校全面工作。市司法局党组副书记、副

局长、市律师行业党委书记陈军兼任校长, 市律师行业党委副书

记、协会副会长张东旺，市律师行业党委副书记、协会会长李意

兼任副校长，市司法局律管科副科长、市律师行业党委副书记王

洪岩兼任常务副校长。党校办公室依托行业党委办公室设立，具

体负责制定教学培训计划及各项管理制度；定期报告办校工作情

况，提请研究解决重要问题；做好教学组织、教（学）员管理等

工作，市律师行业党委委员、协会副会长、行业党委办公室主任

闫光瑜兼任办公室主任。

中共聊城市律师行业委员会党校设在孔繁森同志纪念馆。

四、运行机制

主要依托孔繁森同志纪念馆办学，在教学科研、行政管理、

师资力量、后勤保障、基础设施等方面与纪念馆共享资源。在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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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机制上，实行党校政治轮训、党务培训、党员教育与业务培训

统筹机制，依据培训和轮训的不同定位及层次区分，按照组织需

求、履职需求和个性需求相统一的原则，统筹规划设置教学班次、

教学内容和课程，作出既有区别又相衔接的教学安排，以增强教

育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。

五、师资配备

充分借助三种渠道推进师资力量建设：一是邀请领导干部

“上”讲台。突出党员领导干部在党校教学中的主体作用，建立

市局党组与行业党委领导班子成员带头到党校讲课，面对面与党

员律师沟通交流，分析研讨，答疑释惑，增强授课的指导性。二

是聘请领域专家“进”讲台。选聘政治素质过硬、理论水平较高、

善于课堂讲授的党政机关、党校系统、纪念馆和高等院校中的优

秀专家学者以及先进典型人物，担任市律师行业党校兼职教师，

增强授课的权威性。三是推选优秀人才“站”讲台。本着“能者

为师、内部挖潜”的原则，采取组织推荐和个人报名相结合的方

式，积极选拔既有较高理论素养又有丰富律师工作经验的律所党

组织书记、律所主任、优秀党员律师充实到党校师资人才库，增

强授课的实践性和地气。

六、教学内容

教学内容重点围绕以下四个方面开展：一是以加强理论武装

为重点，深入开展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、邓小平理论、“三个

代表”重要思想、科学发展观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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